
·2727·

理论研究

劳务派遣工工会维权制度研究
宋伯磊

河北省保定市蠡县就业服务局

[摘　要]劳务派遣工的维权路径相较于普通就业者更为模糊和不确定，在此语境下，以工会形式集体性维权是更为可行之

路。但是基于劳务派遣特殊的三方主体关系，派遣工面对的“双重雇主”与现行工会运行机制不适格，所以派遣工难以通过工会

维权来获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了让派遣员摆脱维权困境，同时改善在派遣单位的地位，应当从制度方面改善派遣员工权益不独立

的情况，同时根据工会的形式来制定符合派遣员工自身特点的制度，从而让工会也可以代表派遣员工的利益。另外，应当完善工

会代表诉讼制度，从而让该制度能够代表派遣员工的利益，从而维护派遣员工的合理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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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员工和企业正式员工的最大区别在于雇佣方的

不同。所以这也导致劳务派遣员工很难在一个固定的企业长久

发展，劳动关系也非常不稳定。并且劳务派遣员工自身也会因

为和企业没有直接的劳动关系而无法完全融入企业发展中，特

别是在企业整体对派遣员工对待不平等的环境下，更难以建立

稳定、和谐的关系。派遣人员经常面对的问题有以下几点：工

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和正式员工相比更差；企业倾向于将重要项

目和工作交付正式员工，派遣员工难以在实际工作中发挥重要

作用；虽然企业是用人单位，但是签订合同的另一方并非该公

司，所以维权道路艰辛，无法保证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些情况

导致劳务派遣员工难以在各行各业中占据平等地位，所以劳务

派遣员工应当团结起来，建立工会，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和地位。

一、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与集体维权之困境

（一）劳务派遣工入会权利受到限制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可知，员工无论是正式的还是以派遣形

式的，都可以根据要求进入工会中。但是实际情况和法律条例

有所出入，部分工会并不接纳派遣员工，并且在手续和制度上

对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导致派遣员工无法加入。以下是具体

表现：

第一点，劳务派遣工的工会会员资格没有实质化。第八次

中国员工状况调查报告显示，非公企业员工入会率不到60%，

大量农民工、劳务派遣工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这导致工会的

参与者中大部分都是正式员工，派遣员工的权利无法得到真正

保证；

第二点，因为劳务派遣的用人形式和以往的用人形式大有

区别，而工会并没有专门的制度来确认劳务派遣员工的权利和

资格，所以导致虽然部分派遣员工加入了工会，但是就享受到

的权益和地位依然大有不同。在这一前提下难免导致派遣员工

和其他会员存在很大差异，工会的“大门”依然没有为派遣员

工“完全敞开”；

第三点，正式员工和劳务派遣员工和工会的联系有一定差

距。部分工会会将劳务派遣员工边缘化，不将派遣员工的权益

放在平等的位置。当开展工会工作时可以清楚感觉到劳务派遣

员工的地位依然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所以派遣员工也会认为加

入公会并不能保证自身权益，工会难以吸引员工加入。

（二）工会的经费缴扣制度的不确定性

劳务派遣工签订合同的单位是第三机构，认为加入公会

并不重要，并且在劳务派遣运行机制下，派遣工工资支付一般

有两种方式：用工方按“劳务费”方式统一支付给派遣方，再

由派遣方支付给劳动者；另一种方式就是用工单位将工资打入

派遣员工卡中，并不通过第三方。虽然两种支付方式有一定差

别，但是本质是一样的，对于用工单位都并非人力成本。所以

在这一前提下用工单位没有向工会递交会费的依据。其次，留

用工会会费如何处理。因为国家相关制度没有详细规定如何处

理非会籍代管派遣员工的会费，所以难以就这部分的会费的处

理达成共识。在这一前提下，只能两个公司协商该问题，但是

因为没有相关制度来明确规定所以会根据两方商议，可能会影

响到留用的用途等问题。最后，如何将派遣员工的会费返还。

正式员工的会费返还虽然可以作为劳务派遣员工会费处理的参

考，但是因为没有明确的制度，所以依然可能出现不良现象。

（三）基层工会的代表性普遍不充分

工会应当代表的是职工的利益，所以工会有一项功能为谈

判。该功能的对象是雇佣单位，虽然我国的工会体制建设在向

着更加先进化的道路靠拢，但是部分工会依然存在代表不充分

的情况。具体因为以下几点：第一点，我国在工会代表权中没

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虽然工会是和雇佣方是有一定的利益冲突

的，因为员工的薪资福利是由用人单位支付的，而利润的多寡

是与其挂钩的。第二点，派遣员工入职后没有工会的选择权，

要么不入要么加入。在这一前提下导致加入公会可能员工并非

自愿。现实中尤其是面对重大的集体争议时，他们更倾向于自

发结社来主张权益，例如“同乡会”等。但是这些组织并非是

工会，所以我国政府针对这些组织的态度也较为模糊。并且为

了维护公司和周边的稳定，可能会采取措施避免这些组织发展

壮大。所以，从以上内容可知，派遣员工想要发展符合自身利

益的工会需要获取政府的支持。但是在这一前提下容易导致派

遣员工的权益无法完整也无法获得。

（四）劳务派遣工难以形成共同意志，工会集体维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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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

派遣公司并非只为一家用人单位提供服务，而是根据不同

的需求来派遣不同的员工加入不同的公司。在不同公司福利待

遇和要求不同的前提下，不同的派遣员工在工作中遇到的情况

也不近相同，甚至处于同一派遣公司的不同员工，因为自身能

力、所处部门以及学历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诉求。除此之外，有

一些派遣员工对于自身利益非常重视，而没有集体意识和法律

意识，在主张自身正常权益和集体权益时不会积极主动，甚者

会因为需要承担时间、经济成本而不愿进行权益维护。并且部

分员工因为自身没有谈判技巧来为集体获取更多权益，但是在

派遣员工中确实存在没有集体意识，难以完成集体维权事项的

情况，所以派遣员工维权效率相比更低也是有理由的。

二、劳务派遣工入会和会员维权保障措施

（一）规范劳务派遣工入会方式和程序

根据实际情况来合理制定派遣员工和工会相关的制度，从

而为派遣员工的权益的获得打下良好的基础。可以采用派遣员

工在入职前入会，并由劳务公司和用人单位协商如何让派遣员

工获得正常的工会权益。协商的原则在于确保合乎国家相关用

人法律的前提下，保证派遣员工的权益得到保护，并保证和正

式员工可享受的权益没有本质区别。

（二）提高工会的独立性和代表性

国家应当重视派遣员工的权利，同时采取立法的方式来保

证。随着越来越多的单位了解到劳务派遣用人方式的好处后，

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了部分劳务派遣的方式，所以在劳务派遣

员工基数不断增长的同时，国家应当采取措施来提升派遣员工

的权益和地位。采用立法的方式可以有效提升，并且可以让派

遣员工在和单位的谈判中获得应有的正常权益。

另外，用人单位的工会是由单位控制的，其成员构成和工

会经济来源都取决于单位本身。所以部分工会可能并不能为员

工的权利和单位沟通谈判。所以在国家立法中，应当考虑改变

工会的经济来源和人员构成选择方式，从而避免单位对工会的

影响过于深入。对于人员的构成不能由用人单位指定，应当由

派遣员工充分考虑后推举适合的人员，在经由用人单位确认该

人选没有任何污点后确认。最后，工会经费的构成不能单纯由

用人单位支出，应当从员工获得的金钱中按规则缴纳。这样可

以防止用工单位对工会的控制。

（三）探索工会参与的代表诉讼制度

第一点，让工会有判断诉讼方的权力。因为工会可以根据

派遣员工的需求来确认是否起诉和起诉对象的，然而当工会的

利益和派遣员工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为了维护弱小一方的权

益，应当以维护派遣员工的权益为目标进行维权过程。

第二点，诉讼中应当不过于限制举证方。很多劳动争议中

因为劳动者自身掌握的证据不足而难以确保劳动者的权益，在

这一前提下，就很容易导致维权失败，并且工会因为并不参与

劳动过程，也难以获得有力的证据。所以，应当在派遣工实际

劳动中，由雇佣方来举证，从而为诉讼判决提供证据。

第三点，诉讼费用由哪一方承担。如今已经有相关法律明

确规定。若诉讼方的劳务派遣员工已入公会并保持不间断缴纳

会费，则不必个人支付。但是若有特殊情况，则不可完全由工

会支付。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劳务派遣的用人模

式后，劳务派遣员工在职工中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多，但是对应

的法律和制度没有完善。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完善立法，

改善工会相关制度，从而为派遣员工的权益保护打下良好的基

础。同时应当保证他们的结社权益，允许派遣员工保证自身权

益的基础上积极参加工会与和工会性质类似的组织，从而保证

劳务派遣员工的合法权益，实现其劳动权益保障从政策之治向

法治之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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